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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2年底前，泰安要建2610个充电桩
新建小区统一将供电线路敷设至停车位或预留敷设条件

本报 1 2月 1 1日讯 (记者 聂美风
通讯员 黄硕 杨莉莉 ) 近日，有

部分客户携带配偶的身份证等材料到
泰山区住房公积金大厅代办公积金提
取业务，前台工作人员在审查材料之
后，告知客户：公积金提取应由本人办
理，如有特殊原因确需代办的，只能由
单位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人携带相关
材料代为提取。此举是为了防范骗提
风险，经详细解释后多数客户对此表
示理解。

据了解，今年4月22日，泰安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出具了《关于调整住房公积
金部分提取政策的意见》(泰公积金
[2019]15号)文件，其中第三条明确规
定“住房公积金提取应由本人办理，确
有特殊情况本人不能到现场办理的，可

委托单位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人代办，
需提供单位介绍信、提取人和代办人身
份证、提取人银行卡”。该文件既是为了
落实《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
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文件
要求，也是为了防范资金风险，保障缴
存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防止部分人利
用伪造、变造的证件材料提取他人住房
公积金。

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缴存职工，
实现“最多跑一次”的目标，泰安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在官网同步更新了各项
文件政策，广大市民可以登陆泰安市
住 房 公 积 金 中 心 官 网 ，也 可 拨 打
1 2 3 2 9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了解咨
询相关政策规定，以便更加准确快捷
的办理各项业务。

@泰安人，防范骗提套取！
公积金提取只能本人或单位经办人办理

本报泰安12月11日讯 2022年底前，山
东要建10万个以上充电桩，16市具体任务
目标出炉。其中，泰安将建充电桩2610个、
公共充电桩780个。

12月9日，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省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山东各地市分阶段
建设任务。按照部署，到2022年底前，全省
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10万个以上，基
本建成“车桩相随、布局合理、智能高效、保
障有力”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意见》明确了7项重点任务，包括建设
全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推
进居民区、公共停车场、公务用车、专用领
域、旅游景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充电
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等。

《意见》中提到，所有新建住宅小区统一
将充电基础设施供电线路敷设至专用固定
停车位，或预留扩建敷设条件，已建住宅小
区应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公共停车场配建的充电基础设施，2022年
年底前占车位比例不得低于15%；公交、环
卫、机场通勤等定点定线运行的公共服务
领域电动汽车，优先在停车场站配建充电
设施，在道路沿途因地制宜建设快充站，出
租、物流、租赁、公安巡逻等非定点定线运行
的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挖掘内部停车场
站资源，与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高效互补。
省内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应设立电动汽
车专用充电区域，2022年年底前，全省4A级
以上旅游景区基本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
充电设施车位比例不低于10%。

山东同时确定了8项保障措施，包括加

强规划引领和用地支持，简化建设审批手
续，推进配套电网工程建设，降低用电成
本，加大政策支持，做好企业备案服务保
障，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规范充电
设施建设标准。

各市要将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新建项目用地需配建充电
基础设施的，将配建要求纳入土地供应条
件；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范围，按照加油加
气站用地供应模式，优先安排土地供应。

简化建设审批手续，各居住区、单位停
车场(位)及个人停车库(位)安装充电基础
设施的，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公共停车
场同步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无需单独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新建

单独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应予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按其所在场所
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向电网企业直接报装
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执
行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中的两部制电
价，2025年年底前暂免收基本电费。

统筹使用中央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奖励资金，鼓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补助、
无偿划拨建设场所等方式给予政策支持。
全省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和政府投资
建设(含合资建设)的公共设施类停车场，给
予入场充电的新能源汽车2小时/天免费停
车优惠。鼓励商业场所配套停车场提供充
电服务实时停车优惠。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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